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 

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杭州格林

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达”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以下简称“首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格林达使用募集

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

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兴业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查

阅了子公司的资料和本次向子公司增资的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和监事会及独立

董事关于本次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文件，对其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必要

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00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2,545.39

万股，每股发行价 21.3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4,420.44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331.4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20）第 332ZC00285 号”

《验资报告》，并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

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以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四川格林达 100kt/a 电子材料项目 42,611.77 36,331.44 

2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6,595.15 4,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合计 59,206.92 50,331.44 

其中募投项目“四川格林达 100kt/a 电子材料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四川格林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格林达”），为保证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董事会、第二届第二

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向四川格林达增资。增资完

成后，四川格林达注册资本由 1,200 万元增至 16,2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四川格林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403MA67WM9R73  

3、成立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4、注册资本：1200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义和乡杨庙村一组（成眉石化园区） 

6、法定代表人：方伟华 

7、经营范围：电子材料及化学产品（不含危化品）的研发、销售；提供相

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

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四川格林达 100%股权  



 

 

9、其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2020 年 6 月 30日 

总资产 1,385.96 

所有者权益 1,168.96 

净利润 -18.69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四川格林达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格林达”）进行增资，其中 15,000 万元计入注

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四川格林达的注册资本由 1,200 万元增至 16,200 万元，

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

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

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增资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第二次董事会、第二届第二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本次公司拟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四川格林达进行增资，其中

15,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四川格林达的注册资本由 1,200 万元

增至 16,200 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是基于公

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

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全

资子公司进行增资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际推进项目建

设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向全资

子公司进行增资。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

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

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该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兴业证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四川格林达增

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上述募

集资金的使用方式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

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兴业证券同意格林达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四川格林达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陆晓航                  杨伟朝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